《呼伦贝尔市属国有企业参股管理办法》等

八个制度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（一）起草背景。为进一步提高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系统性、协调性，2023年以来，国务院国资委及自治区政府办公厅、国资委先后出台了《国有企业参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资发展和改革规〔2023〕41号）、《关于加强监管企业参股管理的通知》（内国资企改〔2023〕273号）、《国资委监管企业重大经营风险管控办法》（内国资发〔2024〕13号）、《自治区直属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办法》（内政办发〔2023〕75号）等多项改革配套制度，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保障。

（二）起草过程。我市市委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市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工作，多次在会议上强调国资国企要创新资源入股模式、要参与资源开发等事宜。为健全完善市属国有企业投资、参股等相关制度，切实增强国有经济活力、控制力、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，我委结合国资监管工作实际，参照国务院国资委与自治区国资委有关法规和政策规定，起草了呼伦贝尔市属国有企业参股管理办法、主责主业管理办法、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、投资项目负面清单、重要子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办法、重大经营风险管控办法、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办法、融资担保管理办法等8个改革配套性文件，分别征求了组织、纪委监委、审计、财政等4个部门和10家监管企业意见，经市国资委2024年9月3日第23次、2024年10月18日第27次党委会研究后，报请市政府研究审议。

二、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

（一）《呼伦贝尔市属国有企业参股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。该《办法》共六章三十四条，对市属国企参股投资行为进行了细化和规范。对投资标的做出明确要求；对国有企业对外参股投资作出了明确的义务性规定，特别强调了分红权、审计监督权等一些重要的股东权利管理不能失控；对国有企业参股股权退出做出了专章规定。

（二）《呼伦贝尔市属国有企业主责主业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。该《办法》共七章四十一条，详细解释了主责、主业、拟培育主业的定义；明确了市属国有企业主业及培育主业核定和调整程序，核定主责主业应遵守的4项原则以及主业之外的业务分四类管理的要求，并提出“四个不得”的限制性规定。

（三）《呼伦贝尔市属国有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（送审稿）》。该《实施细则》共九章四十五条，从投资监管体系建设、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管理、年度投资计划监督管理、非主业投资监督管理、特别监管类投资项目监督管理、投资过程监督管理、投资风险监督管理等方面，对市属国有企业投资行为提出了全面要求；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市国资委和监管企业的权责定位和管理权限。
（四）《呼伦贝尔市属国有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（2024年版）（送审稿）》。《清单》共两部分二十项内容，其中禁止类十五项；特别监管类五项，进一步明确了市属国有企业禁止或限制投资的项目范围。

（五）《呼伦贝尔市属国有企业重要子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。该《办法》共十五条，强调了市属国有企业对重要子企业重大事项的监督和管理职责；明确了市属国有企业向监管机构上报的7项审核事项、4项备案事项及相关程序。

（六）《呼伦贝尔市属国有企业重大经营风险管控办法（送审稿）》。该《办法》共五章三十五条，指出市属国有企业为防范化解重大经营风险事件的责任主体，并对重大经营风险事件进行了明确；特别在债务管控部分，要求市属国有企业已资产负债率为约束目标，原则上以65%作为市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限，62%作为资产负债率重点监管线，55%作为资产负债率的风险预警线。

（七）《呼伦贝尔市属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办法（送审稿）》。该《办法》共八章五十七条，详细列举了集团管控方面、购销管理方面、工程承包建设方面、转让产权、固定资产投资、投资并购改组改制、资金管理风险管理等责任追究情形；并对资产损失认定和经营投资责任认定等内容作了明确说明。
（八）《呼伦贝尔市属国有企业融资担保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。该《办法》共七章三十二条，从基本要求、程序和权限、反担保、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、责任追究等方面，对市属国有企业的融资担保行为进行了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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